广东省人民医院访问学者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来院访问学习管理，依托医院先进技术优势，以培训辐射进一步带动技术辐射，统筹兼顾医院未来区域辐射能力以及教育产业化发展，从战略层面辐射医院文化，现结合培训需求与我院的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访问学习实质为进修，本办法只适用于《广东省人民医院年度研修招生计划》外的学员，经录取和办理报到手续，到我院访问学习者为访问学者。
二、可开展访问学习的专业范围
我院国家及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项目、二级以上行业学会（协会）的主委专业专项技术培训、医院短期管理专项培训，已在各级继续教育委员会立项者可优先开展。
三、访问学习时间界定
来院访问学习时间为1周至3个月。
四、访问学习分类
访问分为医院管理访问和专业技术人员专项访问学习两类。
五、培训师资
原则上师资主要由我院内训师构成，要求为我院中层干部或有突出专长者。
六、访问学者的报名、招录和报到
（一）报名条件(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1.一般性条件：（1）报名学历：本科以上学历；（2）专业资格：具有访问专业副高以上技术职称；（3）特种进修要求：放射类（含导管介入）访问学习必须报名时提交放射工作人员证或者报名时三个月内体检报告（包含血常规检验结果）。
2.职务条件：（1）管理培训学员原则上应为所在单位中层干部以上者；（2）专业技术人员专项培训学员原则上应为业务科室行政副主任及以上职务。
（二）报名流程：
1.上广东省人民医院官网首页-科研教学-访问学者-下载《广东省人民医院访问学者申请表》，填写后交所在单位审批加盖公章。
2.盖章后申请表，连同本人执业医师资格证、执业证、学历证书复印件和任职证明（红头文件复印机或人事部门出具证明原件），寄送到：广州市中山二路106号，广东省人民医院办公楼612，教学管理科收，联系电话：020-83827812-20980。
（三）录取和报到
经审核符合条件者予以录取，由教学管理科发放《广东生人民医院访问学者录取通知书》和报到单。
七、访问学习过程管理（参照进修生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特别说明：访问结束出具培训证书，不出具结业证书。
八、访问学习收费
（一）管理访问学习：按照项目计算，每人1000元/项目。
（二）专业技术人员专项访问学习：1周-2周（1-10个工作日），1000元/人。2周以上（11个工作日及以上）至3月，2000元/月/人。
[bookmark: _GoBack]九、交通和住宿
访问学者自行解决交通和住宿。
附件1：
广东省人民医院访问学者申请表
（必须调整为单面打印）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年龄
	
	本人手机
	

	执业范围
	
	执业地点
	
	职称
	

	选送单位
	
	选送单位
等级
	
	工作科室及职务
	

	申请进
修专业
	
	申请
访问时间
	
	申请访问起止时间
	

	主
要
学
历
	起  止  年  月
	学  校  名  称

	
	
	

	主
要
工
作
经
历
	起  止  年  月
	工作单位名称
	专业技术职称

	
	
	
	

	专业技能以及与访问专业匹配性
	

	选送
单位
审批
	
以上各项填报内容属实，执业范围、专业技能与访问专业匹配，同意申报。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广东省人民医院访问学者鉴定表
（必须调整为单面打印）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执业证书号
	
	执业范围
	
	选送单位
	

	进修专业
	
	科室轮转时间
	

	自我鉴定
	

	科
室
考
核
	

	
	科室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医院鉴定
	



